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利润分配。根据招股说明书，2017年发行人进行两次利润分配，金额累计为18,685.00万元。2017年现金流量表中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4,193.04万元。

请发行人：（1）说明2017年利润分配情况与现金流量表数据差异巨大的原因。（2）按照《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54的有关要求，详细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董监高利润分配所得资金的流向、是否具备合理用途、是否存在间接流向发行人供应商、客户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详细说明核查方式、核查标准、核查比例、核查证据等是否足以支持核查结论,并将核查证据列表、重要核查证据作为附件。

2.关于产品定价披露。根据招股说明书，报告期内，（1）发行人与客户若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价格，在框架协议期间，一般不会随意调整各规格产品的销售价格，但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可根据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重新进行协商议价。（2）公司提供的直销模式各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协议的定价原则中，仅有与恒瑞医药的合同中明确了如原材料价格波动，经双方协商后价格可做相应调整的条款。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和说明：结合各报告期产品实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合同条款说明发行人产品定价原则披露是否准确。如不准确修改招股说明书有关表述。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问询回复与招股说明书内容不一致及其他披露问题。（1）根据招股说明书和问询回复，保荐机构对深交所多轮问询回复中多次提及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有关内容，但是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相关披露内容存在较大删减，如发行人主要产品覆膜胶塞平均单价远高于常规胶塞的原因、两类产品与原材料采购价格传导机制相关性分析等重要信息均未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披露。（2）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提到“（4）上海医药：报告期内，上海医药的覆膜胶塞产品毛利率为75.64%，高于公司覆膜胶塞平均毛利率，主要系其采购的覆膜胶塞品种为“28mm 覆TFL”，该产品对膜材料及产品处理工艺要求相对高，产品单位售价和毛利额也相对较高。报告期内，国药集团的常规胶塞产品毛利率为54.05%，高于公司常规胶塞平均毛利率，主要系其采购的常规胶塞品种为“13mm 冻干”和“20mm 冻干”，上述两类品种应用在冻干类药品上，胶塞脚部设计相对复杂，且主要应用在国药集团的疫苗类产品上，产品处理工艺要求较高，因此毛利率相对较高。”

请发行人：（1）全面梳理问询回复中声明补充披露部分与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不一致的表述，逐一对照说明删减的原因及删减部分是否影响投资者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2）解释上海医药毛利率差异段落中出现国药集团的相关表述的原因。（3）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年修订）》说明申报材料是否符合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主要供应商。无锡市民泰典当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华兰机电持股50%的企业，黄锦锋、黄伟国分别担任其总经理、监事。黄锦锋、黄伟国2018年7月共同投资设立并分别担任总经理、监事的江苏恒亦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恒亦德）自2018年其为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发行人向江苏恒亦德及其关联方采购的价格低于同类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结合有关供应商选取、管理的内控制度说明江苏恒亦德成立不久即成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的原因和合理性。（2）结合与江苏恒亦德长期供货条款内容、江苏恒亦德向发行人销售占其全部销售的比例,说明发行人对其丁基采购价橡胶格低于均价的原因、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结合背景资料说明江苏恒亦德是否实质上为公司关联方，是否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制造费用。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制造费用中机物料消耗金额分别为1,117.09万元、751.50万元、817.80万元、366.13万元，与营业成本整体变动趋势背离。

请发行人结合机物料消耗明细内容、与有关产品的配比关系、产品销售数量说明机物料消耗变动趋势与主营业务成本变动背离的原因。

6.关于信息披露：请发行人就以下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并披露：

（1）关于“特别风险提示（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请补充披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销售收入和利润受到较大影响的具体情况。（2）关于“第四节、风险因素二、经营风险（四）主营业务产品被替代风险”，请补充说明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否研发出可替代发行人核心产品覆膜胶塞的新产品、新技术，如有，其应用和推广情况，并对该风险因素进行具体披露。（3）《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明确要求“注射剂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质量和性能不得低于参比制剂，以保证药品质量与参比制剂一致”。请结合国外龙头企业如美国西氏等是否在国内建厂，发行人主要产品与国外龙头企业可比产品的性能、价格对比，具体分析并披露前述要求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4）国家发改委在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新建、改扩建药用丁基橡胶塞、二步法生产输液用塑料瓶”列为限制类；将“新型药用包装材料及其技术开发和生产（一级耐水药用玻璃，可降解材料，具有避光、高阻隔性、高透过性的功能性材料，新型给药方式的包装；药包材无苯油墨印刷工艺等）”列为鼓励类。对应公司产品，即常规胶塞属于产业政策划分的限制类产品，无法新建产能；覆膜胶塞是一类具有高阻隔性的新型药用包装材料，属于产业政策中的鼓励类产品。请结合发行人的募投项目，说明并披露是否存在违反前述限制类产品不得新建产能相关规定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